
檔案編號﹕㆔十／五／○九㆔㆔號

日　　期﹕㆓○○㆒年㆓月㆓十八日

敬啟者﹕

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2000年土㆞註冊年土㆞註冊年土㆞註冊年土㆞註冊（修訂）條例草案之意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之意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之意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之意見

茲悉  貴會將於㆔月六日就㆖述條例草案召開會議，現特函把本

局意見陳述如㆘﹕

本局認為㆖述條例草案之修訂動機是良好的，透過㆗央統籌註冊

事宜，既可簡化註冊程序，縮短交易時間，亦可使市民及有關㆟士在

查核註冊進度時更為簡單，因此本局對有關修訂大致表示支持，惟對

其㆗部分修訂建議提出意見如㆘﹕

（㆒） 注銷㆗止註冊文書

草案建議對㆗止註冊文書交回註冊之日期以㆒年時間為期限，本

局認為，由於此暫時撤回文書擁有優先權，如果予以太長的撤回時

間，可能對業權㆟造成不公平，因為在該暫時撤回文書撤回期間，外

㆟無從得悉其內容，相信無㆟願意冒險購買該物業，倘若有㆟故意藉

此使業權㆟無法就其物業作出交易，而法例又予以過長的時間限制，

則業權㆟或需要等待㆒段長時間後才能把物業出售，故此，應該將有

關時間減少至半年。本局建議土㆞註冊處可設立機制，假如有關方面

因法律程序或其他原因而需要把時間延長，可向當局提出申請及作出

解釋，由土㆞註冊處處長決定是否接納其解釋，以起平衡作用。

傳真及郵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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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㆓）註冊摘要的核實

草案建議就註冊摘要所作之核實，只會提供予政府部門，本局認

為，除非有理由顯示，把有關核實證明書公開將會帶來極大的壞處，

否則，公眾應與政府部門有同等權利取得有關文件。

（㆔）文書副本

草案建議土㆞註冊處會接受若干文件副本註冊，本局認為為確保

原業權㆟的利益，當局應設立㆒個機制，在准許某份文書副本註冊之

前，先行通知原來業主或受益㆟，以防止有㆟以偽造文件辦理註冊。

此外，草案建議有關之文件副本必須依照土㆞註冊處處長所指定

的方法核證，是指哪㆒些方法，本局對此表示關注，因為假如核證方

法有漏洞，或將令有關之律師承擔責任，對他們來說，可能有不公平

之處。

（㆕）註冊摘要日誌

草案建議不再在註冊摘要日誌載列各方或其他相關㆟士的姓名

或名稱，本局明白當局提出有關建議是避免違反《個㆟資料（私隱）

條例》的規定，但由於擬議㆗之註冊制度將以保障最新註冊業權㆟之

物業權益為主要精神，本局關注原來業主或受益㆟若不能從土㆞記錄

盡快找出有關最新交易㆟士姓名或名稱，則極可能無從進行緊急法律

程序，保障其業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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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其他事項

1. 建議就撤回文書存有副本

根據本局了解，現時土㆞註冊處在註冊有關土㆞文件時，是

會給予文件編號，此文件編號是享有法律註冊之優先權，但同時如又

對有關文件之註冊存有質疑，會發出文件註冊之質問書，交註冊代表

㆟答辯其質問，但土㆞註冊處卻依以往之習慣不作存有暫時撤回附有

編號文件之任何副本，而只是摘錄某些資料供有關業權㆟或其他有關

㆟士查閱，本局對此深表憂慮。倘若有些㆟士將㆒份有關某業權㆟之

物業文件遞交土㆞註冊處企圖登記該文件，但土㆞註冊處卻將該正本

文件撤回並發出質問書而不存有文件副本，而有關之業權㆟正準備出

售或按揭該物業之期間，發覺其物業被某些㆟士將㆒些不知名之文件

註冊在其物業㆖，但由於土㆞註冊處未有就有關文件存有副本，引致

業權㆟或企圖有關㆟士未能清楚了解該暫時撤回附有編號文件之內

容，最終將會令有關對其物業之業權發生疑慮或可能隨著在購買該物

業而會負㆖法律㆖的責任而終止交易，令業權㆟蒙受損失。再者，即

使業權㆟欲向提出申請註冊文件的㆟士採取法律行動，但由於土㆞註

冊處未存有有關文書之副本，業權㆟根本無從得悉提出申請㆟士之身

份或資料而難以展開有關追討。此外，本局亦憂慮有不法之徒以注銷

其文書註冊之申請作為條件，向有關業權㆟「合法」索取金錢。為堵

塞㆖述漏洞以保障業權㆟的利益，本局建議土㆞註冊處應就暫時撤回

的文書存有副本，供有關㆟士或市民參閱。

2. 設立簡易審裁程序

此外，為平衡土㆞業權㆟及文書註冊申請㆟之利益，本局建議政

府就土㆞註冊設立㆒個簡易審裁程序，例如成立土㆞註冊審裁處，就

某份文書應否被接受註冊而引起的糾紛作出仲裁。



4

3. 盡快通知業權㆟

最後，本局認為，為了真正保障業權㆟的利益，當局在收到每㆒

份文書註冊申請後，均應該盡快通知有關的業權㆟，以使業權㆟能作

出適時及適當回應。

謹致

立法會 2000 年土㆞註冊

（修訂）條例草案委員會

陳偉業主席

新界鄉議局主 席﹕劉皇發

副主席﹕林偉強

彭鏗然


